
征地补偿安置方案公告

明征补告字〔2023〕 10号

苏巷镇戴巷村、吉庄村、王岗村：

依据《 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》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

管理法实施条例》 等法律法规，以及前期开展的《征收土地预公

告》(明征预告字〔2023〕10号), 结合土地现状调查情况和社

会稳定风险评估结果，现将《G104明光段一级公路改建工程机

场支路项目征地补偿安置方案》 公告如下：

一、土地征收范围和现状

本项目拟征收1个地块，位于苏巷镇戴巷村、吉庄村、王岗

村境内。

拟征收集体土地 5.0607公顷，其中农用地 5 .0607公顷 ( 含

耕地 4 .2007公项), 建设用地0公顷，未利用地0公顷，未涉及

永久基本农田，详见下表：

权属性质征收土地地类及面积(公顷)

被征地

未利用地建设用地单位名称 合计 农用地
耕地







权人、 使用权人积极主动配合做好补偿登记工作。

六、 异议反馈渠道

《征地补偿安置方案》在公告期内，如被征地农村集体经济

组织或者超过半数被征地的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，认为本《征

地补偿安置方案》不符合法律、 法规规定，应当以书面形式向朋

光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递交听证申请。明光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

收到书面听证申请后，将报告明光市人民政府组织有关部门召开

听证会，并根据法律、 法规的规定和听证会情况修改方案，并对

修改后的征地补偿安置方案进行公告。逾期未收到听证申请， 视

为无意见和放弃听证。

七、 其他事项

l．征地补偿标准严格按照修订后的安徽省土地管理法实施

条例及相关规定执行， 如遇调整， 按照调整后的价格标准执行 。

2．该《征地补偿安置方案》将在拟征收土地所在地进行张贴

公告， 公告时间为30天。

3．本公告未尽事宜，均按照法律法规和相关政策的规定办理。

附件： G104明光段一级公路改建工程机场支路勘测定界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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G104明光段一级公路改建工程映山支路位置示意图

戴巷村

吉庄村

王岗村




